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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擊巡視監獄

14. 委員對於政府當局為太平紳士進行巡視的配搭安排訂定較大

彈性的建議雖表支持，但亦促請政府當局進一步放寬規管太平紳士巡

視監獄的規則。委員明白當局有需要以輪值方式安排太平紳士進行巡

視，以確保進行最低限度次數的巡獄工作，而且各次巡視之間均相隔

一段合理時間。然而，他們認為應容許太平紳士隨時進行突擊巡視，

而無須事先給予任何通知。他們指出，加重太平紳士巡視工作的突擊

成分，將有助提高巡視制度的公信力。

15. 政府當局表示，根據《監獄規則》第 222條，兩位巡獄太平紳
士可於其輪值期間 (一般為兩個星期 )的任何合理時間，巡視由懲教署管
理的監獄或宿舍，而此類巡視在性質上屬突擊巡視。政務司司長會向

懲教署署長提交兩位巡獄太平紳士的姓名。巡獄太平紳士可於有需要

時在其他日子進行巡視。未有列於名單上的其他太平紳士如有意前往

監獄／宿舍進行未經事先通知的巡視，將須預早通知行政署，以便後

者可向懲教署署長確證其身份，並按照《監獄規則》第 222條安排進行
有關巡視。懲教署署長亦可直接向行政署確定巡獄太平紳士的身份，

以便進行有關巡視。政府當局解釋，懲教署並不知道來訪者是否太平

紳士。因此，進行未經事先通知的巡視的太平紳士在運作上有需要預

早通知行政署，以便核實其身份。只要能核實巡獄太平紳士的身份，

他們從未被拒進入有關的監獄巡視。

16. 政府當局進一步指出，根據《監獄規則》第 77(9)條，懲教署
署長可准許社會上有名譽的人，在其批准的時間內參觀其所控制的院

所。因此，太平紳士可以懲教署署長認許訪客的身份，於任何時間巡

視任何監獄或宿舍，儘管此等巡視並不屬巡獄太平紳士制度範圍以內

的巡視。政府當局回應一位委員的詢問時證實，懲教署署長如認為有

此需要，會容許巡獄太平紳士在其助理陪同下進行巡視。在特殊情況

下，《監獄規則》第 77(9)條將告適用。

17. 委員對上文第 15及 16段所載經政府當局解釋的安排，並不感
到滿意。他們始終認為太平紳士應獲准於任何時間巡視任何監獄，而

無須預早通知行政署。此等突擊巡視應屬太平紳士巡視制度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委員認為由行政長官委任的太平紳士，在履行巡視羈押

院所及探訪被扣留者此項主要職責時，所受到的限制竟然較《監獄規

則》第 77(9)條所述社會上有名譽的人還要多，實在於理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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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政府當局指出，太平紳士根據《監獄規則》第 222條巡獄時有
各種職責及權力，但假如他們僅根據《監獄規則》第 77(9)條巡視監獄，
他們將不能有相同的職責及權力。政府當局亦重申，太平紳士進行的

巡視現時已屬未經預先公布的巡視，此舉是為了讓有關的太平紳士可

觀察獄中的真實情況。為加強巡視工作的突擊成分，行政署會告知 (通
常負責為巡視作出安排的 )所有官守太平紳士   

(a) 在切實可行範圍內不會預早通知將予巡視的監獄及院所；及

(b) 他們雖可繼續使用政府提供的交通工具進行太平紳士的巡視

工作，但亦可自由使用私家車或公共交通工具，與非官守太

平紳士前往各監獄及院所巡視。

19. 部分委員堅決認為當局可採取若干實際措施，確保太平紳士

的巡視工作有一定的突擊成分。他們建議當局向太平紳士發出身份

證，以證實其具有太平紳士的身份，並向懲教署署長提交詳盡的太平

紳士名單。委員強調，太平紳士在出示太平紳士身份證後，應獲准即

時進入監獄巡視而不會受到任何阻撓。助理法律顧問表示，《監獄規

則》第 222條的現有措辭，無礙政務司司長向懲教署署長提供一份詳盡
的太平紳士名單，而非某段輪值期間的巡獄太平紳士名單。

20. 委員要求放寬在進行突擊巡視方面的限制，政府當局就此作

出回應時表示，鑒於根據《監獄規則》第 117條，太平紳士進行巡視時，
一名不低於總懲教主任職級的人員須陪同巡視，當局關注到如太平紳

士經常進行突擊巡視，監獄的日常運作可能會受到影響。

每次巡視監獄的巡獄太平紳士數目

21. 香港人權監察建議，如有需要，每次應容許多於兩位巡獄太

平紳士巡視監獄。部分委員詢問，對太平紳士進行巡視作出規管的有

關規則是否容許此做法。政府當局指出，《監獄規則》第 222條的用意
是，每次會由兩位巡獄太平紳士巡視監獄，但如太平紳士不能一同巡

視監獄，他們亦可分開進行巡視。行政署會因應太平紳士提出的要求，

在已安排進行的巡視以外，另行安排太平紳士前往某一院所進行額外

的巡視。每次安排兩位太平紳士配對進行巡視工作，是善用人手的最

佳做法，因為現時只有少於 1 000位官守及非官守太平紳士。然而，《監
獄規則》第 77(9)條賦權懲教署署長准許其他太平紳士在同一次巡視中
參觀有關的監獄。部分委員認為此做法並非理想安排，因為除了根據

太平紳士巡視制度巡視監獄的太平紳士外，其他太平紳士不會有《監

獄規則》第 222至 235條所訂的職責及權力。

22. 香港人權監察的代表亦認為，太平紳士根據一項主體法例即

《太平紳士條例》第 5條，獲賦予巡視羈押院所及探訪被拘留者的權力
及職能，因此，當局似乎不宜藉 本身為附屬法例的《監獄規則》第

222條，對該等權力及職能作出限制。助理法律顧問告知委員，儘管《太
平紳士條例》第 5條訂明太平紳士的一般職能，但《監獄條例》 (第 234
章 )第 23條亦清楚訂明，行政長官須委任巡獄太平紳士，人數按其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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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而定，而巡獄太平紳士須執行《監獄規則》訂明的職責及行使該

規則訂明的權力。她並未發現《太平紳士條例》第 5條與《監獄規則》
第 222至 235條之間，存有任何明顯矛盾之處。

檢討太平紳士巡視制度

23. 委員認為《監獄規則》第 222條訂明的行政安排，對太平紳士
執行及行使《太平紳士條例》第 5條所訂職能及權力有過多限制，例如
在進行未經事先安排的巡視時必須預早作出通知，以及對每次巡獄的

太平紳士數目作出規限。因應委員提出的要求，政府當局答允研究容

許太平紳士在無需行政署或懲教署署長事先安排的情況下，未經事先

通知前往監獄及其他懲教院所進行巡視的建議。關於容許多於兩位按

《監獄規則》所訂具有相同職責及權力的太平紳士，同時前往某所監獄

進行巡視的可行性，當局亦會加以研究。一位委員指出，儘管政府當

局應考慮實施各項行政安排，以方便太平紳士前往監獄進行巡視，但

亦不能因此而令監獄的保安及暢順運作受到影響。該位委員建議政府

當局對有關的行政安排及法定條文進行全面檢討，以期在方便太平紳

士進行巡視及確保監獄運作暢順之間，能夠取得平衡。

24. 委員同意把有關事宜轉交民政事務委員會跟進。政府當局答

允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盡快向有關的立法會事務委員會作出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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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11月 2日


